
厦门市注册税务师协会
                       厦税协发［2011］017号                           
转发：中税协《关于注册税务师行业2010年度报表情况的通报》

厦门市各税务师事务所：
现将中税协《关于注册税务师行业2010年度报表情况的通报》转发贵所，望大家继续做好行业基础数据的收集整理和统计分析工作，为行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厦门市注册税务师协会

二0一一年七月十九日
关于注册税务师行业2010年度
报表情况的通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注册税务师协会：
    2010年度行业年度报表填报工作中，中税协正式启用报表应用系统，税务师事务所和地方税协均通过网络在系统中进行填报和审核。截至5月16日，全国36个地区的注册税务师行业2010年度报表（以下简称年报）表1至表5填报和审核工作已经全部结束，各地也陆续上报了报表分析报告。为了切实加强行业基础数据的收集整理和统计分析工作，进一步提高行业报表报送质量，更加准确分析行业数据，为行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现将2010年报有关情况汇总如下：
    一、注册税务师行业的基本情况
    （一）税务师事务所基本情况
    据年报表1统计，截至2010年12月31日，全国从事经营的税务师事务所共4335户（包括税务师事务所的子所和异地分所），比2009年度的4030户增加305户，增长7.57%。其中，有限所3610户，占83.28%；合伙所725户，占16.72%。税务师事务所的注册资金总额22.16亿元，运营资金总额1.31亿元，资产总额68.90亿元，利润总额2.21亿元，委托人户数总额207.88万户次。
    据年报表3统计，2010年度全国新设税务师事务所401户，其中有限所307户，合伙所94户。注销税务师事务所79户，其中有限所45户，合伙所34户。变更税务师事务所634户，合并税务师事务所18户。税务师事务所分所414户，分所从业人员3057人，其中，执业注册税务师979人。
    从区域分布情况看，税务师事务所主要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华北、华东和中南地区。除计划单列市外，各地区税务师事务所也大部分集中于省会城市和省内经济发达的地区。全国36个地区中事务所数量超过100个的地区有14个，依次是，广东430户、北京420户、山东294户、江苏261户、河南218户、浙江196户、湖北191户、四川180户、河北161户、深圳160户、福建125户、安徽123户、辽宁116户、湖南106户，上述14个地区税务师事务所共有2981户，占全国总数的68.77%。
    （二）从业人员基本情况
    据年报表2统计，截至2010年12月31日，2010年税务师事务所从业人员84363人，比2009年度77767人增加6596人，其中女性49096人，占58.20%；执业注册税务师31736人，其中女性15904人，占50.11%。合伙人或出资人14346人，占执业注册税务师总人数的45.20%；具有其他中介执业资格的从业人员3420人，占从业人员总数的4.05%；其他从业人员49207人，占从业人员总数的58.33%。与2009年度人员基本情况相比较，结构没有明显变化，从业人员主体仍以其他从业人员为主，2010年度除具有其他中介执业资格的从业人员总数有所下降以外，其他人员总数都有所增长（2009年度、2010年度详细数据对比见下图一，2010年度从业人员结构见下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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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学历结构看，呈金字塔结构，从业人员仍以大专学历的人员为主，其次为本科学历，研究生以上的人员最少。其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人员1691人，占从业人员总数的2.00%；本科学历的人员31110人，占从业人员总数的36.88%；大专学历的人员40991人，占从业人员总数的48.59%；中专及以下学历的人员10571人，占从业人员总数的12.53%。执业注册税务师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人员1160人，占3.65%；本科学历的人员15186人，占47.85%；大专学历的人员13645人，占43.00%；中专及以下学历的人员1745人，占5.50%。执业注册税务师的学历水平要优于整个行业的水平（2010年度全体从业人员及执业注册税务师的学历结构详见下图三、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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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年龄结构看，从业人员和执业注册税务师均以36-50岁的人员为主，和2009年相比，36-50岁的从业人员比例上升，35岁以下从业人员比例下降。从业人员中，35岁以下的从业人员35985人，占从业人员总数42.66%；36-50岁的从业人员37706人，占从业人员总数44.69%；51-60岁的从业人员5777人，占从业人员总数6.85%；60岁以上的从业人员4895人，占从业人员总数5.80%。执业注册税务师中，35岁以下的执业注册税务师5754人，占18.13%；36-50岁的执业注册税务师19916人，占62.76%；51-60岁的执业注册税务师2724人，占8.58%；60岁以上的执业注册税务师3342人，占10.53%。执业注册税务师的年龄相比较整个行业的人员偏大（2010年度全体从业人员及执业注册税务师的年龄结构详见下图五、图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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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行业经营收入情况
    （一）收入总额及主营业务收入情况
    据年报表4统计，2010年度注税行业经营收入总额80.45亿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78.64亿元，占收入总额的97.75%。与2009年度注税行业经营收入总额67.21相比，收入总额增加13.24亿元，增幅19.70%。2010年度全行业利润总额为2.21亿元。
    2010年度涉税服务收入34.59亿元，占收入总额的比重为43.00%，比上年33.33亿元增加1.26亿元，增幅为3.78%。列涉税服务收入前三位的业务是：受聘税务顾问咨询收入14.68亿元，占涉税服务收入总额的比重为42.45%；代理建账记账收入5.19亿元，占涉税服务收入总额的比重为15.01%；代理纳税申报收入4.49亿元，占涉税服务收入总额的比重为12.98%。上述三项涉税服务业务收入合计为24.36亿元，占涉税服务收入总额的比重为70.44%。（2010年度涉税服务收入结构详见下图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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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度涉税鉴证业务收入39.23亿元，占收入总额比重为48.76%，比上年32.38亿元增加6.85亿元，增幅为21.16%。其中，所得税汇算清缴鉴证业务收入28.94亿元，占涉税鉴证业务收入总额的比重为73.75%，比上年23.71亿元增加5.23亿元，增幅为22.05%；税前弥补亏损鉴证业务收入1.12亿元，占涉税鉴证业务收入总额的比重为2.87%，比上年1.10亿元增加0.02亿元，增幅为2.19%；企业财产损失税前扣除鉴证业务收入2.86亿元，占涉税鉴证业务收入总额的比重为7.29%，比上年2.61亿元增加0.25亿元，增幅为9.77%；其他涉税鉴证业务收入6.31亿元，占涉税鉴证业务收入总额的比重为16.09%，比上年4.96亿元增加1.35亿元，增幅为27.29%。（2009年度、2010年度详细数据对比见下图八，2010年度涉税鉴证业务收入结构详见下图九）

[image: image5.jpg]#A (AR

BEA: 20004 . 20104 405 i L 4 BN H
$00000,00
350000, 00
s00001. 00
250000.00
200000.00
150008 00
100008 00
$0000.00 -
o —_— -
AAKRL | #I5H RpAH | BHEE
W“’l& FiELH BiERF | kHAK
A
20095 11007, 52 zwu 88 | 49598.50 | 32375003
®20104 /% | 289360.29 | 11248.90 | 28609.22 | 63135.80 | 392354.21
FEF | aow | sk | oo | o | o





[image: image6.jpg]B AL: 20104 3 BLAAE Sk 5N 25 )





    （二）行业规模经营情况
    2010年度中税协对符合统计合并要求的采取母子、总分结构的税务师事务所的经营收入进行汇总统计，将分支机构（子公司或分公司）的经营收入并入其总机构（母公司或总公司）的经营收入。2010年度符合收入汇总统计条件的税务事务所共有6户，共合并统计事务所53户，按总机构所在地进行统计，分别为，北京4户：中汇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中联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尤尼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北京致通振业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上海1户：立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广东1户：广东中成海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汇总后，全国税务师事务所总户数为4288户。2010年经营收入1000万元以上的事务所共有120户，占行业户数的2.80%；经营收入总额27.58亿元，占本年度行业经营收入总额的34.28%。2010年经营收入3000万元以上的有14户，超过亿元的事务所有4户。同比1000万元以上的事务所户数、经营收入分别增长了10.09%、46.93%，经营收入3000万元以上和超过亿元的事务所户数也有增长，除反映出参与整合的税务师事务所规模不断扩大外，也反映出行业收入进一步向规模较大的事务所集中。
    从区域分布情况看，2010年度经营收入1000万元以上的事务所，大多数集中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其中，华北地区24户，占比20.00%；东北地区2户，占比1.39%；华东地区74户，占比61.67%；中南地区11户，占比9.17%；西南地区7户，占比5.83%；西北地区4户，占比3.33%。户数地区排名前五名的分别为江苏27户、北京22户、浙江21户、上海11户、广东7户，前五名总计88户，占全国总数120户的73.33%。
    （三）经营收入超过亿元的地区
    2010年经营收入超过亿元的地区共有21个，收入总额72.68亿元，占全行业经营收入总额的90.34%，依次为江苏收入总额10.48亿元，北京收入总额9.83亿元，浙江收入总额9.15亿元，广东收入总额7.67亿元，上海收入总额4.68亿元，四川收入总额4.18亿元，山东收入总额3.67亿元，深圳收入总额2.77亿元，宁波收入总额2.56亿元，河南收入总额1.94亿元，湖南收入总额1.86亿元，湖北收入总额1.64亿元，河北收入总额1.53亿元，福建收入总额1.38亿元，厦门收入总额1.36亿元，山西收入总额1.36亿元，新疆收入总额1.36亿元，天津收入总额1.36亿元，辽宁收入总额1.35亿元，青岛收入总额1.30亿元，重庆收入总额1.25亿元。
    （四）四年翻一番的行业发展目标
    根据中税协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上的《2008-2012年注税行业发展目标》，注税行业四年发展要达到80亿元--100亿元的规模，即四年翻一番。以2007年度的经营收入43.3亿元为基数，每年递增20%，力争实现2011年经营收入86.6亿元。就全国而言，2010年度注税行业经营收入为80.45亿元，已实现注税行业四年发展要达到80亿元--100亿元的规模的发展目标。其中已提前实现四年翻一番目标的地区有17个，依次为云南、西藏、海南、内蒙古、天津、北京、甘肃、大连、安徽、青岛、山西、青海、江西、四川、广东、重庆和陕西（见附件一）。
    （五）所均贡献度、人均贡献度
    所均贡献度，即某区域内单个税务师事务所的年度平均业务收入，等于本地区当年行业经营收入总额与事务所户数之比。2010年度全国所均贡献度为185.59万元（见附件二），2009年度为166.78万元，增幅为11.28%。所均贡献度高于全国平均值的地区有12个，依次为宁波、上海、浙江、江苏、青海、厦门、新疆、北京、四川、青岛、宁夏、贵州;所均贡献度增幅前十名的地区为海南、天津、江西、江苏、甘肃、青海、重庆、黑龙江、西藏、厦门。
    人均贡献度概念，即某区域内单个执业注册税务师的年度平均业务收入，等于本地区当年行业经营收入总额与执业注册税务师人数之比。2010年度全国人均贡献度为25.35万元（见附件二），2009年度为23.40万元，增幅为8.33%。人均贡献度高于全国平均值的地区有12个，依次为上海、宁波、浙江、江苏、宁夏、青海、厦门、四川、贵州、青岛、北京、新疆;人均贡献度增幅前10名的地区为天津、海南、江西、江苏、黑龙江、西藏、重庆、内蒙古、河南、吉林。 
    三、行业集中度
    行业集中度，即在一个行业中，业务收入在各单位之间的分布。行业集中度是度量一个产业市场结构的主要指标。它代表一个行业的成熟度。2010年度全国注册税务师行业集中度为0.6766，比2009年度行业集中度0.6799略有下降（见附件三），行业集中度上升的有11个地区：天津、河北、大连、上海、宁波、安徽、青岛、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地行业集中度详见附件二。
    从2009年度起各地税协陆续出台了一些支持行业做大做强的政策，税务师事务所等级认定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事务所的做大做强，但2010年度全国行业集中度却基本持平，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全国事务所收入分配差距明显，即仅占行业户数的2.80%，但经营收入超过1000万元的120户事务所经营收入总额就已达到占本年度行业经营收入总额的34.23%；同时占行业户数的53.15%，但收入小于50万元的1717户事务所（其中收入为0的有222户）经营收入总额仅为3.34亿元，占本年度行业经营收入总额的4.15%。2010年度行业平均收入为187.63万元，达到行业平均收入以上的事务所为1029户，仅占全国事务所总户数的24.00%。行业收入中位数仅为71万元。因此，虽然整合促进了一些事务所做大做强，收入在1000万元以上的事务所数量有较大增加，但小规模事务所占比例仍然很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2010年度的全国行业集中度，反映出事务所收入发展有两极分化的趋势。
    四、报表报送情况与存在问题
    本次填报为应用行业报表系统进行网上填报，重要的填报口径和勾稽关系由系统统一进行设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历年口径不一致等问题。同时系统应用的优点在于数据录入系统后，汇总、统计均由系统自动完成，减轻了地方税协汇总的工作量，提高了地方税协汇总的准确性。事务所提交后地方税协即可在网上进行审核和修改，也节约了纸质报表传递过程中的时间成本。
    （一）报表报送情况
    截至3月31日，完成全部报表填报和审核工作并提交2010年度报表分析报告的有15个地区，分别是：天津、山西、内蒙古、辽宁、大连、宁波、江西、湖南、重庆、贵州、西藏、陕西、甘肃、宁夏和新疆；还有7个地区按时完成全部报表填报和审核工作，分别是：北京、黑龙江、上海、福建、厦门、深圳和海南。
    截至目前，全国36个地区均提交行业分析报告，分析报告质量整体上要好于去年，大部分地区的分析报告都能做到有情况介绍、有数据分析，有存在问题原因总结及发展对策和建议。其中分析报告质量比较好的地区有：北京、辽宁、河北、上海、浙江、湖南、深圳、重庆。北京、宁波、湖南等地区已经开始使用所均贡献度、人均贡献度等行业指标进行分析。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本次为中税协首次全面采用网上填报方式，填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由于是首次使用网上填报，不少事务所对安全盘和行业报表应用系统尚不熟悉，由此造成中税协和地方税协的咨询量较大。
    2.从表1到表5的各自情况来看，存在问题比较多的是表2和表4。由于表2和表4的内容相对复杂，各地情况不一，因此造成系统对其中一些勾稽关系无法进行严格的设置，造成填报数据出现偏差。
    3.本次采用同一行业报表系统报送时需要统一口径，由于以前采用纸质报表时各地区对报表项目、填报口径、数据汇总和来源等的理解存在差异，由此对系统中预设的审核和汇总项目存在疑问，影响了工作进度。
    4.系统设置事务所在提交报表后需得到地方税协的审核确认，如出现事务所填报错误需要地方税协或中税协退回，有时需要重复多次，增加了审核的工作量。
    5.有些地区由于已采用相关填报系统，地区系统和中税协系统不兼容；还有个别地区对中税协采用报表系统的目的有误解而积极性不高，影响了填报进度；有些地方整体填报缓慢，以上三个原因影响了整个系统的填报进度，也影响了全行业的数据汇总和分析工作。
    五、下一步工作的要求
    根据今年行业年度报表总体情况来看，应用网络系统进行填报的总体效果是好的，已经基本实现数据信息化目标，为行业信息化建设积累了更多的经验。
    中税协将根据各地方税协及事务所在填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汇总，进一步完善修改系统中的有关设置，以方便地方税协和事务所的审核和填报工作。
    希望各地税协：一是要继续做好本地区事务所的安全盘管理及中税协各应用系统使用的指导工作，确保明年的网络报送工作顺利开展和按时完成；二是要及时总结2010年度报表填报工作中本地区出现的问题，查找原因所在，并及时与中税协对解决方法进行沟通，为明年报送工作积累经验。三是要进一步做好报表统计数据的分析工作，对行业集中度、所均贡献度、人均贡献度等比较新的行业指标，认真研究，应用于促进本地区行业的发展。希望能够通过数据分析工作，真正做到发现本地区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研究促进行业发展的对策，推动行业更好更快的发展。

 

                                                          二○一一年  七 月 四 日

	2007、2009、2010年度注册税务师行业经营收入情况表

	　
	　
	　
	　
	
	
	
	

	序号
	地区
	行业经营收入
	2010年经营收入比2007年经营收入增长%           ④=（③-①)/①
	2010年经营收入比2009年经营收入增长%              ⑤=（③-②)/②
	四年翻番指标         ⑥=①×2

	
	
	2007年基数①
	2009年完成②
	2010年完成③
	
	
	

	1
	云 南
	280.00 
	8035.56 
	8646.99 
	2988.21%
	7.61%
	　

	2
	西 藏
	97.00 
	489.61 
	747.20 
	670.31%
	52.61%
	　

	3
	海 南
	471.26 
	1584.84 
	3018.59 
	540.54%
	90.47%
	　

	4
	内蒙古
	743.70 
	2379.68 
	3113.02 
	318.59%
	30.82%
	　

	5
	天 津
	3443.60 
	6911.39 
	13562.81 
	293.86%
	96.24%
	　

	6
	北 京
	29972.21 
	84700.18 
	98269.00 
	227.87%
	16.02%
	　

	7
	甘 肃
	1056.20 
	2383.10 
	3114.90 
	194.92%
	30.71%
	　

	8
	大 连
	2819.48 
	6847.72 
	7966.90 
	182.57%
	16.34%
	　

	9
	安 徽
	3557.44 
	7312.76 
	9247.04 
	159.94%
	26.45%
	　

	10
	青 岛
	5410.51 
	11821.84 
	12978.78 
	139.88%
	9.79%
	　

	11
	山 西
	5808.86 
	10169.54 
	13635.49 
	134.74%
	34.08%
	　

	12
	青 海
	900.00 
	1554.00 
	2087.16 
	131.91%
	34.31%
	　

	13
	江 西
	2274.20 
	2898.27 
	5271.04 
	131.78%
	81.87%
	　

	14
	四 川
	18350.51 
	33827.53 
	41795.84 
	127.76%
	23.56%
	　

	15
	广 东
	33943.47 
	73613.14 
	76719.50 
	126.02%
	4.22%
	　

	16
	重 庆
	5683.72 
	8735.29 
	12474.98 
	119.49%
	42.81%
	　

	17
	陕 西
	4807.00 
	11756.69 
	9858.39 
	105.08%
	-16.15%
	　

	18
	江 苏
	54575.29 
	61721.79 
	104766.83 
	91.97%
	69.74%
	109150.58 

	19
	厦 门
	7285.00 
	10806.80 
	13647.59 
	87.34%
	26.29%
	14570.00 

	20
	新 疆
	7415.69 
	13541.00 
	13602.02 
	83.42%
	0.45%
	14831.38 

	21
	湖 北
	8984.62 
	12969.81 
	16446.88 
	83.06%
	26.81%
	17969.24 

	22
	辽 宁
	7777.39 
	12044.97 
	13547.50 
	74.19%
	12.47%
	15554.78 

	23
	湖 南
	11143.17 
	16630.49 
	18646.08 
	67.33%
	12.12%
	22286.34 

	24
	福 建
	8225.54 
	11633.45 
	13762.94 
	67.32%
	18.30%
	16451.08 

	25
	广 西
	4137.19 
	6357.20 
	6769.67 
	63.63%
	6.49%
	8274.38 

	26
	深 圳
	17172.41 
	23187.50 
	27708.13 
	61.35%
	19.50%
	34344.82 

	27
	吉 林
	2519.74 
	3335.27 
	4069.43 
	61.50%
	22.01%
	5039.48 

	28
	宁 夏
	2935.00 
	4131.90 
	4684.17 
	59.60%
	13.37%
	5870.00 

	29
	黑龙江
	1701.00 
	2053.81 
	2691.31 
	58.22%
	31.04%
	3402.00 

	30
	河 北
	9685.25 
	13909.09 
	15250.02 
	57.46%
	9.64%
	19370.50 

	31
	河 南
	12501.96 
	15787.03 
	19395.97 
	55.14%
	22.86%
	25003.92 

	32
	浙 江
	59532.40 
	78061.42 
	91543.94 
	53.77%
	17.27%
	119064.80 

	33
	上 海
	32790.09 
	40523.51 
	46771.55 
	42.64%
	15.42%
	65580.18 

	34
	宁 波
	19180.23 
	24514.32 
	25593.52 
	33.44%
	4.40%
	38360.46 

	35
	山 东
	30322.95 
	33124.48 
	36659.63 
	20.90%
	10.67%
	60645.90 

	36
	贵 州
	5364.54 
	6120.06 
	6483.15 
	20.85%
	5.93%
	10729.08 

	汇    总
	422868.62 
	665475.04 
	804547.96 
	90.26%
	20.90%
	845737.24 

	备注：

	1、本表的四年翻番指标是以2007年经营收入为基数计算得出：四年翻番指标=基数*2；

	2、本表排序是以2010年经营收入比2007年经营收入增长百分比降序排列，已完成四年翻一番进度指标的地区为前17名；

	3、表内空白栏为已完成的四年翻一番进度指标；
	
	
	
	

	4、2007年云南统计报表数据有误差。


 

附件二-2009、2010年度所均、人均贡献度、行业集中度情况表.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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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2010年度所均、人均贡献度、行业集中度情况表.xls (42.50 KB)


2009、2010年度全国注册税务师行业集中度曲线图
	




	





 

 

 

